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60% 240%

60% 240%

60% 240%

60% 240%

80% 400%

80% 24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A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宅區(住A-1)

住宅區(住A-2)

住宅區(住A-3)

住宅區(住A-4)

商業區(商A-1)

商業區(商A-2)

保存區(存1)

保存區(存2)



宗教專用區

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 50% 250%

觀光事業特定專用區 60%

依各建築基
地個案風貌
建築參考圖 
(附件一 )
規定。

除中央旅社、
乾益藥行外，
最大容積率定
為180%。地下
一層樓供儲藏
室使用者不計
入容積。

300%(包含各
項獎勵)



景觀保護區

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

特定文化專用區 25% 25%

機關、醫院及變電所等用地 50% 250%

社教用地 40% 120%

學校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80% 240%



備註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強度應照現況。 

古街巷以維持既有巷弄空間尺度供通行為主，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A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如建物屋簷高度達到 6層樓或 20 公尺。應辦理都市計畫設計審議，並應於基地至少設置一
處與道路臨接寬度6公尺且深度 5 公尺之空間退縮建築，兼做臨時停車及裝卸貨物區。 

建物屋簷高度(含增加容積規定檢討後)不得超過四層樓或14公尺。

其退縮及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1)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
舒適的人行徒步空間，「住A-4」住宅區實施都市更新及 500 平方公尺以上基地之整體開發
地區，申請建築時臨計畫道路側，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供公共開放空間使用，
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不得設置圍籬。                                       
    (2)「住 A-4」住宅區位於實施都市更新及500平方公尺以上基地之整體開發者，其建築
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
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但基地情形特殊者，經提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從其規定。 



使用強度應照現況。

建築物維護管理及土地容許使用規定：　　　　　　　　　　　　　　　　　　　　　　　
　　　　　　　　　　　　　　　　　　　　　　　　　　　　　　　　　　　　　　　　
　　　　　　　　　　(1) 以供原中央街住戶經營之傳統糕餅製果、布料衣服、挽臉美容、
食用油品（如麻油、花生油等)、土產特產、地方風味餐飲 、中藥、銀器等，及當地文化藝
文市集（如石雕、彩繪、陶藝、書畫、手工藝品等），及其他經縣政府核准具有增進澎湖傳
統歷史風貌特色之行業為限。　　　　　　　　　　　　　　　　　　　　　　　　　　　
　　　　　　　　(2)本區之建築物供旅館、民宿之使用者，須經縣政府核准，但原已經營
之中央旅社得從其原來之使用不受此限。

土地容許使用：使用項目均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辦理 ，但
不得作為該條文第一項第五款使用。                                                 
                                            目前「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
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至四款規定為：                                                 
                                                                                 
                                                                                 
                                                       (1) 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料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線路中心、動力室（電力
室）、衛星電臺、 自立式天線基地、海纜登陸區、基地臺、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車機房
及其他必要設施。                                                                 
                                                                                 
                                                                                
(2) 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A. 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
辦公室。                                                                         
                                                                                 
                                                                               
B. 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C. 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兒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
員工福利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室 ）。                                      
                                                                                 
         D. 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3) 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A. 
網路加值服務業。                                                                 
                                                                                 
                                                                                 
                                               B. 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C. 資料處理服務業。　　　　　　　
　　　　　　　　　　　　　　　　　　　　　　　　　　　　　　　　　　　　　　　　
　　　　　　　　　　　　　　　　　　　　　　(4) 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A.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B. 電信器材零售業。　　　　　　
　　　　　　　　　　　　　　　　　　　　　　　　　　　　　　　　　　　　　　　　
　　　　　　　　　　　　　　　　　　　　　　　　　　　　　　C. 電信工程業。　　
　　　　　　　　　　　　　　　　　　　　　　　　　　　　　　　　　　　　　　　　
　　　　　　　　　　　　　　　　　　　　　　　　　　　　　　　　　　　　　　　D. 
金融業派駐機構。　　　　　　　　　　　　　　　　　　　　　　　　　　　　　　　　
　　　　　　　　　　　　　　　　　　　　　　　　　　　　　　　　　　　　　　3.退
縮建築規定 ：電信專用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主要供觀光事業相關設施使用，並得依下列容許使用項目。 
(1) 旅館、長期租賃住宅                                                           
                                                                                 
                                                                                 
                                               (2) 商業；包括餐飲業、 零售業、一
般及日常服務業、金融保險業、娛樂業、旅遊及遊憩業、會議及工商展覽中心、醫療及保健
服務業。
(3) 運輸服務業。
(4)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必要性公共及公用設施項目。



1.禁止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破壞地表或引火放牧、露營等行為。
2. 禁止建築及其他營建行為，但得設地質保護措施、 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
設施、水土保持及國防上必需之設施。

1. 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使用強度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理。
2. 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得供民宿、一般零售業（古玩、藝品、特產等)、餐飲業（餐館、茶
館等），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文化產業相關設施項目，並須經澎湖縣政府核准
，始可營業。

1. 在不影響歷史建物主體空間之維護下，規定建蔽率不得大於25%，容積率不得大於25%，
以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24 條文教區之使用項目，與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藝
術文化推展工作必要之非量產性產業工作室、附屬服務性之小型餐飲業及創意特色商品零售
設施。
2. 本特定文化專用區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

規劃設計與使用規定：
(1) 經指定、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原港指部舊有建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保存
、修復及管理維護。                                                               
                                                           (2) 應整體規劃開發， 
並以整建修復歷史建築後開放參觀為原則，土地使用以供作圖書館、活動中心（應配合本區
歷史建築之相關調查研究妥為規劃設計）、文物展示館、導覽解說館及其他歷史、文化、教
育相關設施使用為主，主管機關得辦理委託經營管理並附設簡易餐飲與販售，附設面積不得
大於公告之歷史建築樓地板面積10%且不得大於100平方公尺。                           
              
(3) 北側之土坵與舊砲座應配合地形規劃供民眾休憩使用並植栽綠化，不得進行整地破壞地
形之建築開發行為。 
(4) 「社 2」社教用地緊臨天后宮，規劃時應一併考量設置必要之遊客服務設施。

文中、文小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 ，容積率不得大於 150% ；                      
                                                                    高 (職)以上
之學校建蔽率不得大於40% ，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60% 200%

80% 400%

60% 300%

60% 540%

540%

80% 540%

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 70% 210%

旅館區 60% 350%

30% 30%

一般漁業區 60% 120%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B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B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宅區(住B-1)

商業區(商B-1)

商業區(商B-2)

商業區(商B-3)

商業區(商B-4)
80%，四樓以上
不得超過 50%

商業區(商B-5)

宗教專用區「宗(專)2」



休閒漁業區 70% 120%

漁業區 70% 210%

加油站專用區 40% 80%

機關、自來水事業及社教機構等用地 50% 250%

體育場用地 60% 250%

批發市場及零售市場用地 80% 240%

10% 15%

10% 15%

水域(水域 B-3)

停車場用地(停B-1)

廣場兼供停車場用地「廣 (停)1」

廣場兼供停車場用地「廣 (停)B -3」



加油站用地 40% 80%

港埠用地

50% 200%

50% 200%

70% 200%

港埠用地(港B-1)

港埠用地(港B-2)

港埠用地(港B-3)



備註

甲種工業區專供船舶修造使用。

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B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宅區建築基地鄰接寬度20公尺以上道路者，其縱深30公尺範圍內得酌予提
高容積率為240%。

新建寺廟的使用除供宗教活動、供奉、祭祀及所必須之服務設備(公廁、茶水
間、儲藏室等)使用外，不得提供香客及一般住宿使用。

以供漁港卸貨、加油、補給、維修運作及相關設施之使用為主。並得供製冰
、 冷凍、農漁產品加工及展售、機械修理、漁業五金、電氣、油漆及機油等
之零售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與農漁業有關之零售使用項目為限。



用地得作為停車場及其管理單位辦公場所、行政及管理服務設施等使用。

以供觀光漁業活動有關之餐飲、海產、食品、一般休閒性之店舖、觀光漁市
之使用為主及經漁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與促進觀光休閒活動有關之使用項目為
限。

以供觀光漁業活動有關之餐飲、海產、食品、一般休閒性店舖、觀光漁市、
製冰、 冷凍、漁產品加工等使用為主及經漁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與促進觀光休
閒活動有關之行業或設施為限。

水域得作為船舶停泊與棧橋設施使用，水域之管理維護得由港區主管機關依
商港法令辦理，海面仍以維持水域為原則。

體育場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且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惟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決
確定。 

停車場用地如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其附屬事業之容許使用項目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規
定外，另可容許「批發業」、「觀光及旅遊服務業」、「娛樂及健身服務業
」、「會議及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購物中心及批發量販業
」、「廣告業」、「修理服務業」、「文化及教育設施」、「電影片映演業
」及其他經澎湖縣政府審查核准之項目。 且其附屬事業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受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限制。

廣場兼供停車場用地定位為縣民廣場，做為觀光遊憩及常民生活場域；容許
觀光遊憩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包括行政辦公及管理服務設施、主題性特
色建築、展售及餐飲設施等。 



申請建築基地應為已登錄地籍之土地；仍未登錄地籍之土地（如棧橋、潮間
帶…等範圍），不得列入建築基地，後續如依照相關法規辦理填築及登錄土
地作業後，始可申請建築使用。
A. 商港服務旅客、港埠觀光之相關設施：                               
                                                                    
                                                                    
                                                                    
             (A)觀光及旅遊服務業（ J9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JB ）
、租賃業（ JE ）、藝文業（ J6 ）、社教設施（圖書館、社會教育館、藝
術館、博物館、科學館、陳列館、水族館）、旅行業（ J902 ）、文康設施
（音樂廳、體育場所、集會場所、文康活動中心、歌劇院）、旅館業
（J901 ）等。                                                       
                                                                    
                   (B) 旅館業（J901 ）經營場所附設之綜合零售業（ F3 
）、百貨超市及餐飲業（ F5 ）。                                      
                                                                    
                                                                    
 (C)陸上運輸服務業（ G1 、G2 ）、水上運輸服務業（ G3 、 G4 ）、其他
運輸業輔助業（ G7 ）。                                              
                                                                    
                                       B. 經港埠主管機關依商港法令
同意作為便利船舶出入、停泊、貨物裝卸、倉儲、港埠觀光之水面、陸上、
海底等必要性公用服務設施或其他主管機關同意之公共設施使用。          
            

A.主要使用：
(A) 陸上運輸服務業（ G1 、G2 ）、水上運輸服務業（ G3 、 G4 ）、其他
運輸業輔助業（ G7 ）。
(B) 經港埠主管機關依商港法令同意作為便利船舶出入、停泊、貨物裝卸、
倉儲、港埠觀光之水面、陸上、海底等必要性公用服務設施或其他主管機關
同意之公共設施使用。                                                
                                                                    
                                                  B.附屬設施：附屬
設施之使用樓地板面積總合不得超過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之 20%。            
                                                                    
                                                                    
                     (A)觀光及旅遊服務業（ J9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 JB ）、租賃業（ JE ）、藝文業（ J6 ）、社教設施（圖書館、社會教
育館、藝術館、博物館、科學館、陳列館、水族館）、旅行業（ J902 ）、
文康設施（音樂廳、體育場所、集會場所、文康活動中心、歌劇院）、旅館
業（J901 ）等。                                                     
                                                                    
 (B) 港埠旅運中心內經由整體設計及管理之建築樓層得作為綜合零售業
（ F3 ）、百貨超市、餐飲業（ F5 ）、銀行業（ H101 ） 及保險業
（ H501 ）。

其使用需經港埠主管機關核准。其有關建築行為應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
可始得申請建築。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60% 240%

60% 200%

60% 180%

60%

60% 30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文教區 60% 250%

機關及社教機構等用地 50% 250%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C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宅區(住C-1)

住宅區(住C-2)

住宅區(住C-3)

住宅區(住C-4)(馬公市案
山段238 、271 地號土地
)

117%，如同意繳交變
更回饋代金，則容積
率不得超過180%。

商業區(商C-1)



學校用地，國小用地 40% 150%

零售市場用地 80% 240%



備註

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 C-2」、「 住 C-3」及「 住 C-4」住宅區(繳交回饋代金
後)建築基地鄰接寬度20 公尺以上道路者，其縱深30 公尺範圍
內得酌予提高容積率為 240%。

供下列使用為限： 
1. 藝術館、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科學館及紀念性建築物
。
2. 學校。
3. 體育場所、集會所。
4. 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設施。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60% 240%

60% 260%

80% 400%

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 70% 210%

機關、自來水事業、電力事業及社教構等用地 50% 250%

40% 150%

40% 200%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D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宅區(住D-1)

住宅區(住D-2)

商業區(商D-1)

保存區(存1)

學校用地--國中用地

學校用地--高 (職)以上之學校



體育場用地 60% 250%

零售市場用地 80% 240%

加油站用地 40% 80%

污水處理場用地 20% 40%



備註

保存區之土地使用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理。 

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1.為維持澎湖二村地區之住宅區(如附圖)居住品質，管制住宅區之土地
使用如下：
(1) 面臨 10 公尺以上主要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得於符合「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下使用，但不得為任何形式之生產作業廠
房及汽車保養廠、修護廠使用。
(2) 其餘住宅區限作純居住使用，但符合前目之管制規定且免辦營利事
業登記並經澎湖縣政府審查認定無妨害社區安全、居住安寧者，不在此
限。                                                           
                                                         2.澎
湖二村地區內面臨8公尺計畫道路之住宅區申請建築時，應自道路境界
線退縮建築3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不得設置圍籬
，詳見附圖所示。



並應加強綠化植栽。

申請建築時，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且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綠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惟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本縣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決確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60% 240%

60% 200%

60% 200%

80% 400%

50% 250%

40% 150%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E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住宅區(住E-1)

住宅區(住E-2)

住宅區(住E-3)

商業區(商E-1)

機關、自來水事
業等用地

學校用地， 國小
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80% 240%

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公
(兒)」



備註

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E區細部計畫(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建蔽、容積率一覽表

1.其商業使用以商業登記法規定免辦理商業登記者為限。                            
                                                                              
                                                                              
                                       2.建築物高度量體：本計畫區內「住E-2」
及「住E-3」住宅區之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
(1) 「住 E-2」住宅區建築物高度以不超過 7 層樓，且不得超過24 .5公尺為原則。
(2) 「住 E-3」住宅區建築物高度以不超過 5 層樓，且不得超過17.5公尺為原則。 
(3) 建築物自基地臨接8公尺計畫道路境界線起算4 公尺範圍內，其高度不得超過 3 層
樓，且不得超過10.5公尺為原則。
(4) 基地臨接 8公尺、10公尺道路側，應自其臨接道路境界線退縮3公尺以上，留設為帶
狀公共開放空間，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5) 建築物屋頂層附設之各種空調、視訊、機械等設施物，應自女兒牆或簷口退縮 1 公
尺設置。 
3.建築基地留設帶狀公共開放空間規定：本計畫區內「住 E-2」及「住 E-3」住宅區之
建築基地臨接8公尺、10公尺道路側應留設帶狀共開放空間，應依下列規定：
(1) 建築基地指定留設之帶狀公共開放空間寬度為3公尺，其中2公尺應留供人行徒步空
間，餘 1公尺除植栽綠化、照明設施外，不得設置圍牆、陽台、屋簷、雨庇等構造物及
有礙通行之設施物，人行舖面及穿越性之車道不在此限。                            
                                                                              
                                                                              
                           (2)帶狀公共開放空間有關人行徒步空間、植栽綠化、照
明設施、人行舖面、穿越性之車道、洩水坡度與鄰近基地道路高程之配置與設計，依「
本計畫都市設計基準」規定辦理。
4. 本計畫區內「住E-2」及「住 E-3」住宅區之建築物，每戶至少應設一停車空間，其
每戶總樓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部分，每達150平方公尺應再增設一個停車空間。 



公（兒） E-1、公（兒）  E-2及 公（兒） E-3 等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內建物設
施之高度不得超過13.5 公尺；上開公（兒）用地之綠化及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應依下列規
定：
1. 公（兒）用地綠覆率應達 70%。
2. 供連續通行及使用之無障礙空間其面積不得少於公（兒）用地面積之40%。



使用分區 建蔽率

住宅區 60%

60%

商業區 80%

工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 70%

旅館區 60%

保存區

宗教專用區

馬公市案山段238、271地號

「住一-一」(馬公市民族路至介壽路以西、範圍詳附圖)

「住一-二」(住一-一以外之住宅區)



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

漁業區 70%

觀光事業特定專用區 50%

60%

景觀保護區

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

觀光事業特定專用區(一)



特定文化專用區 25%

機關、醫院、自來水事業、電力事業、變電所及社教機構等用地 50%

40%

40%

體育場用地 60%

市場用地 80%

加油站 40%

港埠用地 70%

污水處理廠 20%

學校用地--國中、國小

學校用地--高(職)以上之學校



容積率 備註

240%除細部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

117%

400%除第三漁港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

210%工四－一為甲種工業區專供船舶修造使用。

350%

建物屋簷高度(含增加容積規定檢討後)不得超過四層樓
或14 公尺。

如建物屋簷高度達到6 層樓或20 公尺。應辦理都市計畫
設計審議，並應於基地至少設置一處與道路臨接寬度6 
公尺且深度5 公尺之空間退縮建築，兼做臨時停車及裝
卸貨物區。

(1)保一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
(2)保二(古街巷用地)之維護方式及容許使用項目等，應
依中央街
鄰近地區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1)保
一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
(2)保二(古街巷用地)之維護方式及容許使用項目等，應
依中央街
鄰近地區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1)宗(專)一之管制內容應依「中央街鄰近地區細部計畫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2)宗(專)二之管制內容應依「變更馬公第三漁港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配合「機十二」關用地鄰近地區景觀改善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1)宗(專)一之管制
內容應依「中央街鄰近地區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規定。
(2)宗(專)二之管制內容應依「變更馬公第三漁港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配合「機十二」關用地鄰近地區景觀改善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210%

建蔽率、容積率及建築管制應依中央街鄰近地區細部計
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以供觀光漁業活動有關之餐飲、海產、食品、一般休閒
性店舖、觀光漁市、
製冰、冷凍、漁產品加工等使用為主及經漁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與促進觀光休閒活動有關之行業或設施為限。第
三漁港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劃設休閒漁業區、一般漁業區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以供觀光漁業活動有關之餐飲
、海產、食品、一般休閒性店舖、觀光漁市、
製冰、冷凍、漁產品加工等使用為主及經漁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與促進觀光休閒活動有關之行業或設施為限。第
三漁港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劃設休閒漁業區、一般漁業區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00%(包含各項獎勵)

主要供觀光事業相關設施使用，並得依下列容許使用項
目。
A.旅館、長期租賃住宅
B.商業；包括餐飲業、零售業、一般及日常服務業、金
融保險業、娛樂業、旅遊及遊憩業、會議及工商展覽中
心、醫療及保健服務業。
C.運輸服務業。
D.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必要性公共及公用設
施項目。主要供觀光事業相關設施使用，並得依下列容
許使用項目。
A.旅館、長期租賃住宅
B.商業；包括餐飲業、零售業、一般及日常服務業、金
融保險業、娛樂業、旅遊及遊憩業、會議及工商展覽中
心、醫療及保健服務業。
C.運輸服務業。
D.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必要性公共及公用設
施項目。

300%(包含各項獎勵)

管制內容如下：
(1)禁止變更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破壞地表或
引火放牧、露營等行為。
(2)禁止建築及其他營建行為，但得設地質保護措施、解
說、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設施、水土保持及國
防上必需之設施。管制內容如下：
(1)禁止變更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破壞地表或
引火放牧、露營等行為。
(2)禁止建築及其他營建行為，但得設地質保護措施、解
說、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設施、水土保持及國
防上必需之設施。

(1)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使用強度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
關規定
辦理。
(2)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得供民宿、一般零售業（古玩、
藝品、特產等）、餐飲業（餐館、茶館等），及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文化產業相關設施項目，並須
經澎湖縣政府核准，始可經營。(1)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
使用強度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
辦理。
(2)眷村風貌特定專用區得供民宿、一般零售業（古玩、
藝品、特產等）、餐飲業（餐館、茶館等），及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文化產業相關設施項目，並須
經澎湖縣政府核准，始可經營。



25%

250%

150%

200%

250%

240%

80%

200%

40%應加強綠化植栽。

管制內容如下：
(1)在不影響歷史建物主體空間之維護下，規定建蔽率不
得大於25%，容積率不得大於25%，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第24 條文教區之使用項目，與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之藝術文化推展工作必要之非量產性產業工作
室、附屬服務性之小型餐飲業及創意特色商品零售設施
。
(2)本特定文化專用區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體育場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 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3公尺，且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惟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本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決確定。

其使用需經港埠主管機關核准。其有關建築行為應經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始得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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